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金科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现公司拟对部分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不超

过 26.7 亿元，根据《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津、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长城证券对公司本次拟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额度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资助人及拟资助情况 

（一）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骏业”） 

成立日期：2017年 09月 1日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49号 1号单体 5 层 

法定代表人：耿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天津骏业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天津滨海新区津滨中

（挂）2017-1号地块。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系 2017年 9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天津骏业目前为深圳市创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创良”）全资子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金科骏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深圳创良 33%的股权，桐乡市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

持有深圳创良 33%的股权，中海地产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将持有深圳创良 34%



的股权，上述股东及股权比例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财务资助情况：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所有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项目建设期间内按持股比例对天津骏

业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4.2亿元。 

（二）重庆金碧茂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金碧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碧茂”）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2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 618号两江企业总部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代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重庆金碧茂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两江新区礼嘉组团

A标准分区 A09-4-1/07号地块。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系 2017年 10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俊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科俊凯”）持有其 20%的股权，重庆垫江碧桂园顺碧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垫江碧桂园”）持有其 60%股权，北京方兴亦城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方兴”）持有其 20 %的股权。根据合作协议的安排，金科俊凯将

持有其 20%的股权，垫江碧桂园将持有其 40%股权，北京方兴将持有其 40%的股

权，上述股东及股权比例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财务资助情况：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所有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项目建设期间内按持股比例对重庆金

碧茂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5.5亿元。 

（三）重庆金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重庆金美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金美碧”） 

成立日期：2017年 10月 1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云汉大道 117号附 62号 

法定代表人：刘立国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重庆金美碧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两江新区礼嘉组团

A标准分区 A05-4/05号宗地。 

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系 2017年 10月新成立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金科俊凯持有其 20%的股权，贵阳市美

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美的”）持有其 60%的股权，重庆市金

辉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辉”）持有其 20%的股权。按照合作

协议的安排，金科俊凯将持有其 20%的股权，重庆金辉将持有其 20%股权，贵阳

美的将持有其 20%的股权，西安曲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其 20%的股权、重

庆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将持有其 20%的股权，上述股东及股权比例最终以工商注

册登记为准。 

财务资助情况：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所有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项目建设期间内按持股比例对重庆金

美碧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3亿元。 

（四）河南中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中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中书”）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26 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牟县广惠街与新城大道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曹芝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河南中书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为郑州中国•文谷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2,466.99 万元，负债

总额为 2,467.019万元，净资产为 0.09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元，



净利润为-0.09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西湖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和自然人武巍分

别持有河南威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威联”）66.67%和 33.33%

的股权，河南威联和北京中书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河南中书 75%和 25%的

股权。 

财务资助情况：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所有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项目建设期间内按持股比例对河南中

书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余额不超过 14亿元。 

二、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期限及利率 

金科股份拟根据上述参股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要，按持股比例向该等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7 亿元。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参股公

司项目开发建设。财务资助期限为自资助款项资助到位起不超过 36 个月。财务

资助年利率参照市场情况并与其他股东协商确定。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为参股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影响自身正常经营。上述参股

公司负责开发的项目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较大。公司将密切关注资助对象的

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对外担保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并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

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按照合

作协议的约定，除公司以外的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财务

资助公平、对等。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四、财务资助的主要背景及目的 

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为支持参股公司发展，保证项目建

设进度，同意按持股比例为该等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7

亿元，且该等公司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对该等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开发经

营，更好地保证公司权益实现，且资助对象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和信

用状况良好，公司并将安排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财务

管理，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404,793.57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六、本次对外财务资助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对外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明确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本次财务资助事宜尚需提交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针对此次财务资助，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本次财务资

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地产项目开发需要，风险

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白毅敏  胡跃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23日 

 




